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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

CAD 机械设计等 12 个项目技能竞赛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

神，大力推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，充分发挥职业

技能竞赛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带动作用，选拔优秀技能人

才，为我市制造业当家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，全力构

建江门高质量发展战略新格局。拟在 2026 年 7 月举办江门市第

六届职业技能大赛 CAD 机械设计、平面设计技术、人工智能工程

技术、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、电子商务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、数

字交互媒体设计、零售、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、机电一体化、

网络系统管理、电子技术等项目职业技能竞赛，现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“敬业江门·匠造产业”为主题，加强创新形式、丰富内

容、扩大规模、提高质量、推广成果，打造江门市职业技能竞赛

品牌，以备战和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总目标，围绕世界技能大赛

的要求，强化软硬件建设，结合我市经济产业发展实际，整合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、总工会、院校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资源

优势，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，以挖掘传承工匠、展示技能传

承为原则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。

二、竞赛组织架构

竞赛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总工会主办，竞赛组织机

构设置如下：

（一）竞赛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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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总工会

承办单位：江门市技师学院

技术指导单位：江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

（二）竞赛组织委员会

设立竞赛组织委员会，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江门

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，负责整个竞赛的组织实施工作。成员

名单如下：

1.组委会：

主 任：吴克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副主任：何玉红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王 戟 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

张宗福 市技师学院院长

委 员：林炳暖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

黎伟红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

雷占庭 市技师学院副院长

2.竞赛办公室：

主 任：林炳暖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

副主任：黎伟红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

成 员：梁炎均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

李照源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督导部部长

冯海强 市技师学院教研室主任

（三）竞赛工作组

根据赛事安排，设立竞赛专家组、命题组、裁判组、监督仲

裁组、赛务组、宣传组、接待及后勤保障组、场地设备组、安全

保卫组等竞赛工作组。

三、竞赛项目、标准、内容与成绩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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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竞赛项目及组别

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竞赛级别 组别

1 市一类 CAD机械设计 二级 不设组别

2 市一类 平面设计技术 二级 不设组别

3 市一类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三级 不设组别

4 市二类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 三级 不设组别

5 市二类 电子商务 三级 不设组别

6 市二类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三级 不设组别

7 市二类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 三级 不设组别

8 市二类 零售 三级 不设组别

9 市二类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 三级 不设组别

10 市二类 机电一体化 三级 不设组别

11 市二类 网络系统管理 三级 不设组别

12 市二类 电子技术 三级 不设组别

（二）参赛对象

·在江门市工作、学习或居住满一年以上，年龄满 16 周岁

以上、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社会人员；江门市职业院校、技工院

校、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
·CAD 机械设计和平面设计技术两个竞赛项目的竞赛级别为

二级，参赛选手必须已获取同一职业（工种）三级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。

·竞赛项目的参赛选手需来自 4 个或以上不同单位和院校。

（三）竞赛形式及标准

1.赛制形式：个人实操技能考核比赛。

2.竞赛标准：CAD 机械设计和平面设计技术 2 个项目以相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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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二级/技师为竞赛标准；其他 10

个竞赛项目以相近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/高级工

为竞赛标准。同时，命题在上述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融入理论知

识于实操中，参考世界技能大赛项目技术标准，增加新知识、新

技术、新设备、新技能等内容。竞赛项目技术文件由竞赛办公室

组织编制。

各项目决赛人数规模根据赛场设施设备情况设定，如报名人

数过多，组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以淘汰选拔的形式组织选拔赛，

选拔考核形式以理论或实操的方式进行，按选拔成绩排名遴选优

秀选手进入决赛。

（四）成绩排名计算

决赛以实操形式进行，实操环节实行一百分赛制，实操考核

成绩作为竞赛最终成绩排名的依据。

四、赛前技术说明会安排

赛前技术说明会在竞赛项目场地进行，由技术专家组围绕竞

赛规则、赛场赛事安排、竞赛设备情况、竞赛评判等相关技术环

节，向参赛选手进行说明及答疑，并组织选手熟悉赛场。

（一）技术说明会时间：2026 年 7 月 3 日下午 16:00-17:30

（二）技术说明会地点：各项目竞赛场地

五、竞赛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4 日

（二）竞赛地点：

1.CAD 机械设计、平面设计技术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、数字

交互媒体设计、零售、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、机电一体化 7 个

项目，在江门市技师学院潮连校区（江门市蓬江区潮连环岛西路

22 号）举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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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工智能工程技术、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、电子商务、网

络系统管理、电子技术 5 个项目，在江门市技师学院荷塘校区

（江门市荷塘镇启富路 1 号）举办。

六、报名程序

（一）报名材料及方式

1.《江门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2.《江门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报名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3.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面 A4 纸）；

4.近期一寸彩色白底证件电子相片（jpg 格式，照片分辨率

不低于 390×567 像素）；

5.CAD 机械设计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参赛选手，需提交相关

职业（工种）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；

请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 24:00 时前，将以上相关报名资料的

扫描件和电子相片打包压缩成文件，文件名命名为“参赛项目+

单位名称”，发送至报名指定电子邮箱 2567459008@qq.com，逾

期不接受报名。报名纸质资料可在参赛报到时提交。

咨询联系人：刘老师

联系电话：0750-3882313、15976440870

电子邮箱：2567459008@qq.com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依据有关规定，对各单位报送的参赛选手

进行资格审核。

（三）参赛证

经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审查符合参赛要求的，竞赛组委会办公

室将统一制发参赛证。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佩戴由竞赛

组委会制发的参赛证，方可进场参赛。

mailto:2567459008@qq.com
mailto:256745900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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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参赛费用

本次竞赛免报名费，各参赛人员的食宿、交通等费用自理。

七、激励措施

（一）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对获得各竞赛项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胜奖的选手

（原则上不超过实际参赛人数的50%），按有关规定免费核发与

竞赛职业（工种）等级对应的技能等级证书。技能等级证书颁发

办法参照《关于做好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司便函〔2022〕26号）和《关于做好职业技能

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人社司便函

〔2022〕59号）执行。已持有相关证书的，不重复核发。竞赛项

目相应核发证书对应的职业（工种）如下：

序号 竞赛项目 职业（工种） 级别 证书类别

1 CAD机械设计 制图员 二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2 平面设计技术 广告设计师 二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3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人工智能训练师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4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5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师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6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
工业机器人系统操

作员
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7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 广告设计师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8 零售 连锁经营管理师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9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 汽车维修工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10 机电一体化 电工 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11 网络系统管理
网络与信息安全管

理员
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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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电子技术
电子专用设备装调

工
三级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（二）颁发荣誉证书和资金激励

各赛项分别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实际参赛人数不少

于 30 人的，设立一等奖 1 名（第一名），二等奖 2 名（第二、

三名），三等奖 3 名（第四、五、六名）；实际参赛人数少于

30 人的，设立一等奖 1 名（第一名），二等奖 1 名（第二

名），三等奖 1 名（第三名）；并向其他排名在参赛人数前 50%

的选手颁发优胜奖（如设初赛、决赛的，按决赛规模核算）。相

关荣誉证书按获奖名次发放。市级一类竞赛项目获奖选手奖励标

准按《关于印发<关于支持创新和产业人才发展的实施细则>的通

知》相关标准实施。

八、竞赛规则

（一）选手须知

1.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并携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制发的参

赛证参加比赛。

2.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，提前 30 分钟检录进入赛场，

并按指定编号就位；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参加竞赛；离开赛场后

不得在赛场周围高声谈论、逗留。

3.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指挥，仪表端正，文

明竞赛。除自带答题钢笔、黑色签字笔外，不得将相关技术资料

和工具书带入赛场。所有的通信工具和摄像工具不得带入比赛现

场。

4.现场统一提供竞赛相关资料。

5.参赛选手在竞赛前进行抽签来决定竞赛次序和工位。

6.实操竞赛期间，对全部选手实行全封闭管理。封闭休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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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统一提供食品和饮水。不得携带手机等移动通信或上网设

备、复习资料等。

7.竞赛项目操作时间根据竞赛技术文件要求执行；竞赛过程

中选手休息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竞赛时间内，竞赛过程中严禁接

受任何形式的场外指导。

8.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劳动

保护要求，接受裁判员、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示，确保

设备及人身安全。

9.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竞赛，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，竞赛终

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，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。

10.竞赛过程中由于选手个人因素（如身体条件）引起的竞

赛无法正常进行，组委会将不对此负责，选手将以弃权处理。

11.因设备自身故障导致选手中断竞赛，经确认后由大赛裁

判长视情况做出裁决。

12.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，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

问，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。

13.当听到竞赛结束命令时，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

题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。离开比赛场地时，不得将草

稿纸等与比赛有关的物品带离赛场。

14.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必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，完全

服从裁判安排，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，选手须在竞赛后 1 小

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申诉。

（二）赛场规则

1.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制发的相关证

件，着装整齐。

2.各赛场除现场评委、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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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。

3.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组委会允许，并且听从现场

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，不得影响比赛进行。

九、申诉、仲裁与监督

（一）申诉

1.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，有失公正的评

审、计分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2.选手申诉均须在竞赛后 1 小时内用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

出。组委会办公室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，并将处理意见两

小时内书面反馈当事人。

（二）仲裁

1.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，组委会委

托仲裁组负责受理竞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。

2.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

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，否则视弃权处理。

（三）监督

为保证竞赛全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派驻人员对赛事进行监督。


